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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8D_B0_E5_c61_93555.htm 建规[2003]47号 各省、

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规划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现将《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办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部 二○○三年三月十日 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办

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的

顺利实施，对注册城市规划师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注册登记”，系指经全国注册城市

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的人员，向具有批准权的注册登记机构申请，经注册登记机

构审查、登记、批准，核发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证件的

行为。 只有经注册登记的人员，方能使用注册城市规划师的

称谓。 第三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注册城市规

划师的注册登记管理工作，具体工作委托全国城市规划执业

制度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注册机构）负责，其办事机

构设在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注册登记初审工作，具体工

作可指定一个注册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级注册机构）负责

。 第四条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只能在

城市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管理、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城市

规划技术咨询及城市综合开发策划等其中一个单位，办理注

册登记申请。 第五条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符合注册登记



条件，可申请领取《注册城市规划师登记证》（以下简称《

登记证》）；在城市规划编制、咨询等机构工作，符合注册

登记条件，可申请领取《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证》（以下简

称《注册证》）。 因工作变动，《登记证》与《注册证》可

以进行变更转换。 第二章初始注册登记 第六条遵纪守法，遵

守职业道德，身体健康的人员，在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

资格证书的三年内，经所在单位同意，均可申请初始注册登

记。 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三年后申请初始注册

登记的人员，还需要达到继续教育标准。 第七条申请初始注

册登记，需提交下列材料： 1、由国家注册机构统一制定的

“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申请表”； 2、注册城市规划师

执业资格证书； 3、工作证或聘用合同； 第八条申请初始注

册登记，按以下程序办理： 1、申请人向其所在单位提出申

请，填写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申请表； 2、申请人所在

单位同意并加盖公章，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一并报所在地的省

级注册机构； 3、省级注册管理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将符合条件人员的注册申请表（一式二份）加盖公章后报国

家注册机构； 4、国家注册机构对省级注册机构报送的初审

意见进行审核，并将审核后的申请材料加盖公章后返回省级

注册机构1份存档。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核准注册登记

，颁发《登记证》或《注册证》。对不予注册登记的人员，

应说明理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